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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当前形势下契税管理难点问题的几点思考
李忠军

（国家税务总局海阳市税务局，山东　海阳　265100）

摘　要：契税作为一个地方级税种，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、统筹城乡建设等方面，发挥了巨大
作用。本文针对征管中的难点以及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提出了几点建议。

关键词：契税；地方；存在问题

0　引言

契税作为一个古老税种，以东晋时期的“古税”为原型，

至今己有1600多年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税收法

规就是《契税暂行条例》。后历经了数次修改，最终于2020年8
月11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契税法》，标志着契税今后有法可依，正式步入法制轨道。

伴随着契税的开征，在加强国家对土地、房屋权属转

移的管理、增加财政收入、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

作用。契税作为一个地方级税种，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，提

高资源利用效率，统筹城乡建设等方面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性的

发展、各地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，契税收入大

幅增长，契税征收规模进入膨胀期，占地方级财政收入的比

重也在相应增长。其主要原因为：一是项目建设力度不断加

大，随着一些地方建设和重点项目的开工，作为契税计税依

据的税源不断增加；二是房地产项目的贡献，特别是近几年

各地的房地产项目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，土地的供应量

扩大和商品房交易的增加，都对地方财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贡

献；三是各地通过不断理顺了征纳关系，规范了征管行为，

促进了税收的增收；四是部门协作促进了税收的增长，契税

作为不动产登记的抓手，确立了先税后证的征收模式，有效

促进了税收的增长[1]。

1　契税税收征管难点问题

基于近几年的基层税收征管，笔者发现契税税收主要存

在以下几方面的征管难题。

1.1　政策调整周期方面

契税税率变化较大、调整周期较快，时间点变化太多，不

利于政策的具体执行，政策衔接存在问题。比如两个纳税人在

2016年2月10日各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，如果其中一个于2月19
日申报缴纳契税办理了房证是按照3%缴纳契税，而另一个在2
月22日以后办理就可以享受契税优惠，反而是遵守税法者吃亏

了。契税税率经历了6%、3%、1.5%、1%、2%的几个变化，作

为具体的征收人员征收时也要进行查阅，更不要说纳税人要

搞清楚要多难。

1.2　政策具体操作方面

政策规定模糊，操作性不强。如“唯一住房”的规定，按

照政策字面理解，应为不设区域，但现实是各地的房地产登

记系统未联网，此政策规定也就失去可操作性；政策规定的唯

一住房是以家庭为单位，但具体操作中却很难执行，公安、民

政等部门己不提供查询证明，关于“家庭”的规定操作性也不

强。另外，具体执行中往往是地方性管理规定较多，但能作为

规范性文件向纳税人提供的较少，当纳税人要求提供政策依

据时，有时不能够提供出层级较高、说服力更强的政策依据。

1.3　政策立法本意方面

政策规定有违地方政府本意。如“对90平方米以上的二

套住房征收2%的契税，第三套以上征收3%的契税”这一规

定，势必对改善性购房和农民进城购房等刚性需求构成很大

影响，这与政府当下倡导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本意相驳[2]。

2　针对以上难点问题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

解决

（1）强化政策出台的规范性，增加新政策的宣传力度。

在每一项新规出台前，要经过调研、听证、认证等环节，广泛

听取不同层级的意见，而不能突然间出台新规。在新规施行

前，并且要注重政策的连贯和承接性，要进行广泛宣传，不能

只停留在发发文件了事，要将政策宣传到位，要让老百姓尽可

能了解到更多政策，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。（2）补齐短

板，针对政策执行中的难点出台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。上级部

门要倾听下级特别是基层部门的意见，及时回复基层存在的政

策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，善于“答疑解惑”、敢于直面问题；

下级部门也要善于解决问题，不能遇到问题“绕道走”、“一

推了之”，坚持不回避问题，能解决的立刻解决，本层级不能

解决的，及时做好与业务上级的请示工作，建立起解决问题的

畅通机制。强化部门配合，密切部门合作，发挥好税收共同治

理的优势，坚决执行好契税政策[3]。

3　结语

做好契税管理要通过强化税收管理和提高纳税人税收遵

从度上着手。虽然目前在“减税降费”、“改善营商环境”的大

背景下，强调较多的是“服务”，基础税务很少提及税收管理，

但从税收特性看，加强税收管理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关键措施。

要牢固树立税是“管”出来的理念，从严从细抓好契税的基础

性管理工作。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，充分借助新媒体对

税法的传播作用，让税法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校园、进社区；用

好纳税人学堂，重点对新办纳税人、纳税信用等级低的纳税人

开展教育辅导，既讲明依法纳税的义务要求，又讲明违反税收

法律法规的处罚规定，不断提升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的自觉度。

建立大数据综合治税体系，将纳税信用情况纳入社会综合信用

体系的建设中，充分发挥纳税信用对税法遵从的促进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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